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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市场监管轻微行政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清单（二）
（征求意见稿）

本清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

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序号 违法行为类型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免罚条件

1
食品销售经营者

销售混有异物的

预包装食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三十四条 禁止生产经营下

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

产品：（六）腐败变质、油脂酸

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

异物、掺假掺杂或者感官性状异

常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

四条第一款第四项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

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

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

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

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

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

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

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四）生产经营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

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掺假掺杂或

者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1. 食品销售者履行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规定的进货查验等义务；

2. 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

道所采购的食品混有异物；

3. 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

源；

4. 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

未发生食源性疾病，未造成

人体健康损害；

5. 立即自行改正或责令改

正期间已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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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食品经营者经营

添加未列入药食

同源目录中药材

的餐饮食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三十八条 生产经营的食品

中不得添加药品，但是可以添加

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

的物质。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

中药材的物质目录由国务院卫

生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食品安

全监督管理部门制定、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

三条第一款第六项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

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

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并可以没

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

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

足一万元的，并处十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

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

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情节

严重的，吊销许可证，并可以由公安机关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六）

生产经营添加药品的食品。

1. 属于餐饮环节；

2. 添加的中药材不属于毒

性中药材、且部分地区有长

期食用的传统习惯；

3. 食品经营者未宣称疾病

预防、治疗功能；

4. 立即自行改正或责令改

正期间已改正；

5. 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

未发生食源性疾病。

3
销售、收购商品

和提供服务不符

合明码标价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

三条第一款 经营者销售、收购

商品和提供服务，应当按照政府

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明码标价，

注明商品的品名、产地、规格、

等级、计价单位、价格或者服务

的项目、收费标准等有关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四十二条

经营者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

款。

《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十三条

经营者违反明码标价规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

处 5000 元以下的罚款：（一）不标明价格

的；（二）不按照规定的内容和方式明码

标价的；

1.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较短；

2.违法行为所涉商品或服

务价格金额较小；

3.立即自行改正或责令改

正期间已改正；

4.违法行为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

5.经营者在两年内第三次

出现本类型违法行为的,不
予免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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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虚假宣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

争法》第九条第一款 经营者不

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

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

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

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和其他

经营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

十五条第一款 经营者违反本法第九条规

定对其商品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

传，或者通过组织虚假交易、虚假评价等

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

解的商业宣传的，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处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1.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较短；

2.涉案金额较小；

3.立即自行改正或责令改

正期间已改正，或者配合市

场监管部门查处违法行为，

有立功表现的；

4.违法行为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

5.经营者在两年内两次出

现本类型违法行为的，不予

免罚。

说明

1.本清单针对某一违法行为类型列明的适用条件，应当同时具备。

2.经营主体存在情节严重情形的，不适用本清单。

3.发生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期间，不适用本清单。

4.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建筑工地等集中用餐单位以及为其供餐的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不适用本清

单第一、二种类型。

5.依据本清单第一、二种类型对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的，当事人应当对不合格食品履行召回、无害化处理

或销毁等相应的法律义务。


